
彰化縣城鄉發展建設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 

修正條文(草案) 
第一條  為推動彰化縣（以下簡稱本縣）各城鄉地區之建設與發展及

建築物無障礙設備與設施改善計畫，特設置彰化縣城鄉發展建設

基金（以下簡稱本基金），並依預算法第九十六條第二項準用同

法第二十一條規定訂定本辦法。 

第三條    本基金供執行城鄉發展建設計畫及建築物無障礙設備與設施

改善計畫之用，分別於本縣代理公庫機構設立專戶存管，並專款

專用。 

第三條之一  本基金關於建築物無障礙設備與設施改善計畫之管理及

運用方式，依建築物無障礙設備與設施改善基金收支保管及

運用辦法第七條至第十一條規定。  

第四條  本基金為預算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五目規定之特別收入

基金，編製附屬單位預算，以彰化縣政府（以下簡稱本府）為主

管機關，本府建設處為管理單位。 

第五條  城鄉發展建設計畫之基金來源如下： 

一 依區域計畫法第十五條之三規定所收取之開發影響費或

可建築土地及樓地板面積之出售收入。 

二 依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之一規定，由土地權利關係人

所捐贈之回饋金或可建築土地及樓地板面積之出售收入。 

三 依都市計畫書規定所收取之開發許可回饋金或可建築土

地及樓地板面積之出售收入。 

四 辦理區域及都市計畫容積獎勵所受之回饋金、回饋土地

及回饋樓地板面積出售所得之收入。 

五 辦理都市更新地區重建、整建完成後讓售、標售或出租

房地之收入。 

六 由政府循預算程序之撥款。 

七 金融機構或其他特種基金融資收入。 

八 本條計畫運用及孳息收入。 

九 其他有關收入。     

第六條    城鄉發展建設計畫之基金用途如下： 

一 支應本縣各區域及都市計畫範圍內公共設施之建設及維

護。 

二 辦理區域及都市計畫、都市設計、都市更新地區重建整

建維護及都市工程等相關之調查測量、研究規劃、設計



及其他作業等必要之費用。 

三 辦理都市發展相關之研究及活動費用。 

四 支應融資還本及付息。 

五 支應其他與本條計畫業務有關之費用。 

第七條   建築物無障礙設備與設施改善計畫之基金來源如下： 

一 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八十八條第一項所處之罰鍰

收入。 

二 本條計畫運用及孳息收入。 

三 其他有關收入。   

第八條    建築物無障礙設備與設施改善計畫之基金用途如下： 

一 辦理建築物無障礙設備與設施改善，並優先使用於私有

建築物改善。 

二 推廣建築物無障礙設備與設施之教育宣導及相關獎勵。 

三 推動建築物無障礙設備與設施之研究發展。 

四 辦理建築物無障礙設備與設施之管理。 

五 支應其他建築物無障礙設備與設施之相關費用。 

第九條    本基金對本府各單位及所屬機關、鄉（鎮、市）公所補助，

應由本府各單位及所屬機關、鄉（鎮、市）公所提出補助計畫書

送交本府審核後，視財源狀況酌予補助。 

        審核作業要點由本府另定之。 

第十條  本基金關於城鄉發展建設計畫，應設彰化縣城鄉發展建設基

金管理委員會(以下簡稱城鄉基金管委會)，置委員七人至十一人，

其中一人為主任委員，由縣長兼任；一人為副主任委員，由主任

委員指定委員兼任；其餘委員，由本府相關機關(單位)主管兼任。 

第十一條  城鄉基金管委會視執行情形必要時由主任委員召集會議；

主任委員因故不能出席時，由副主任委員或委員互推一人代理

之。本會之會議應有全體委員過半數之出席始得開會，應有出

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始得決議。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。但由機

關代表兼任之委員，除主任委員及副主任委員外，如因故不能

親自出席時，得指派相當層級之代表出席。 

第十二條  城鄉基金管委會之任務如下： 

一 城鄉發展建設計畫基金收支、保管及運用之審議。 

二 城鄉發展建設計畫基金年度預算及決算之審議。 

三 城鄉發展建設計畫基金運用執行情形之考核。 

四 其他有關事項。 

第十三條  城鄉基金管委會委員及派兼人員均為無給職。 



第十四條  本基金之保管及運用應注重收益性及安全性，其存儲應依

彰化縣縣庫事務處理自治條例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。 

第十五條  本基金有關預算編製與執行及決算編造，應依預算法、會

計法、決算法、審計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。 

第十六條  本基金結束時，應予結算，其餘存權益應解繳縣庫。 

第十七條 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。 

 


